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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 

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红晶石评报字[2019]第 139号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受中宁县自然资源局的委托，对“宁夏中宁县

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进行了出让收益评估。本公司评估人员按照必

要的评估程序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进行了必要的尽职调查与询证、资料收集与评定估

算，对委托评估的采矿权在 2019年 2月 28日所表现的采矿权出让收益作出了公允反

映。现谨将该采矿权的评估情况及评估结论报告如下： 

1.矿业权评估机构 

名称：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车公庄大街乙 5号 2号楼 5层 5BC房间； 

法定代表人：胡鹏兴；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1010274158412XP； 

采矿权探矿权评估资格证书编号：矿权评资[2002]020号。 

2.评估委托方 

本评估项目评估委托方为中宁县自然资源局。 

3.评估目的 

中宁县自然资源局拟将“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进行

出让，按照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该采矿权出让收益进行评估。本评估

项目即是为确定“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出让收益提供参

考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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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评估对象和范围 

4.1评估对象和范围 

本次评估对象为“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附件第 3、4页），本次评估范围由以下拐

点圈定：（西安 80坐标） 

1,4164975.00,35585637.00, 

2,4164944.00,35585775.00， 

3,4164744.00,35585768.00, 

4,4164776.00,35585627.00。 

面积：0.0281平方公里，开采标高：+1320 米至+1372米。 

经核实，《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资源储

量估算范围和《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设

计范围均与本次评估范围一致。该矿周边设置有类似矿种采矿权，但无矿权重叠与纠

纷。 

4.2矿业权历史及以往评估史 

拟设置采矿权范围是中宁县自然资源局规划的新矿区，以往未进行过价款或出让

收益评估。 

5.评估基准日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附件第 4 页），本次评估基准日为 2019 年

2月 28日，该评估基准日的选取符合《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的要

求。 

评估报告中的计量和计价标准，均为该基准日客观有效的标准。 

6.评估依据 

评估依据包括法规依据、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具体如下： 

6.1法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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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法律法规及评估准则等依据 

6.1.1 1996年 8 月 29日修正后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 

6.1.2 国务院 1998 年第 241号令发布的《矿产资源开采登记管理办法》； 

6.1.3 国土资源部国土资发[2000]309号文印发的《矿业权出让转让管理暂行规

定》； 

6.1.4 国土资发[2008]174号《矿业权评估管理办法（试行）》； 

6.1.5《固体矿产地质勘查规范总则》(GB/T13908-2002)； 

6.1.6《建筑用砂》（GB/T14684-2011）； 

6.1.7《固体矿产资源/储量分类》（GB/T17766-1999）；  

6.1.8《固体矿产勘查/矿山闭坑地质报告编写规范》（DZ/T0033－2002）； 

6.1.9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2007 年第 1 号）《关于发布〈中国矿业权评

估师协会矿业权评估准则—指导意见 CMV13051-2007 固体矿产资源储量类型的确

定〉》； 

6.1.10 国土资源部 2006 年第 18 号文《关于〈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

改方案〉的公告》； 

6.1.11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5 号发布的《中国矿业权评估准

则》； 

6.1.12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08 年第 6号发布的《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

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 

6.1.13 2016年 7月 2日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资产评估法》； 

6.1.14《国土资源部关于做好矿业权价款评估备案核准取消后有关工作的通知》

（国土资规[2017]5 号）； 

6.1.15 《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

号）； 

6.1.16 《财政部 国土部关于印发<矿业权出让收益征收管理暂行办法>的通知》

（财综[2017]35号）； 

6.1.17 中国矿业权评估师协会公告 2017 年第 3号发布的《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

应用指南（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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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18《关于深化增值税改革有关政策的公告》（财政部 税务总局 海关总署公

告 2019年第 39号）； 

6.1.19《宁夏回族自治区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第一批）》。 

6.2 行为、产权和取价依据等 

6.2.1《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合同书》； 

6.2.2《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

（2017年 5月）； 

6.2.3《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

评审意见书》及评审备案证明（卫国土资储备字[2017]58号）； 

6.2.4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2019

年 4月）； 

6.2.5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专家组

评审意见》。 

7.评估原则 

7.1 独立性原则、客观性原则和公正性原则； 

7.2 遵守国家有关规范和财务制度的原则； 

7.3 预期收益原则； 

7.4 替代原则； 

7.5 效用原则和贡献原则； 

7.6 矿业权与矿产资源相互依存原则； 

7.7尊重地质规律及资源经济规律原则； 

7.8遵守矿产资源勘查开发规范原则。 

8.采矿权概况 

8.1矿区交通概况 

矿山位于牛首山南麓的丘陵地区，中宁县白马乡东南，行政区划属中宁县白马乡

管辖，101省道从白马乡穿境而过。矿山距中宁县 31.6千米，白马乡以东 3.65千米，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9 

距 101省道约 2.6千米，矿山南界线有一条近南北向的简易砂石路与省道相连，交通

较便利。 

8.2自然地理与经济概况 

矿山位于牛首山之南的丘陵区，矿山及周边海拔+1300 米至+1372 米，相对高差

72米，植被覆盖稀疏，水土流失严重。矿山土地利用类型属于天然牧草地。 

矿山属北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光照充足，干旱少雨，蒸发强烈，风大沙多，

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夏季炎热多雨，冬季寒冷干燥，春季较短多大风干燥，秋

季较短秋高气爽，降水季节分配很不均匀。中宁县最高气温 37.7℃，最低气温

-18.1℃，平均气温 11.7℃；年均无霜期 189-196天；年均降水量 208.9 毫米，多集

中于 6-7 月，占全年降水量的 62.7%，其中 6 月份的平均降水量达 88.1 毫米；年蒸

发量 1947.1毫米，为年平均降水量的 9.3倍；全年日照时数 2899.8 小时。 

矿山在中国《土壤区划》中属“西北草原、荒漠土壤区域”，土壤类型主要为风

沙土。土壤表层多为干沙层，厚度不一，通常在 10 厘米-20 厘米左右，其下含水率

也仅 2%～3%。有机质含量低，约在 0.1%～1.0%范围内。根据《中国地震动参数区划

图》（GB18306-2001），矿山所在地域地震动峰值加速度为 0.20g。矿山的地震基本烈

度Ⅷ度。矿山周边经济来源以农牧业为主，主要以种植硒砂瓜、苹果、玉米等农作物

为主，硒砂瓜为当地的经济支柱产业之一。 

8.3地质工作概况 

1972-1974 年，宁夏地质局区测队进行了中卫幅 1:20 万区域地质调查工作，对

测区地层、构造和岩石进行了较详细的划分。 

1997-1998年宁夏地质调查院提交了枣园堡幅 1:5万区域地质调查报告，对地层、

构造和岩石作了全面系统的研究工作。 

2017 年 5 月，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院对该矿进行了储量简测工作，大

致查明了矿区砂矿层厚度、粒度等特征，估算了矿区内的资源储量并提交了《宁夏回

族自治区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该报告已经通过

评审并在中卫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卫国土资储备字[2017]5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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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地质矿产特征 

简测区地层区划属华北地层大区，秦祁昆地层区之秦岭-北祁连地层分区，宁夏

南部地层小区。区域上主要出露地层有：白垩系下统庙山湖（K2ms）,古近系渐新统

清水营组（E3q）,新近系上新统甘肃群干河沟组（N2g），第四系全新统洪积层（Qhpl）。 

9.1地质特征 

简测区及其周围的地层主要为新近系上新统甘肃群干河沟组（N2g）,其上部被第

四系薄层覆盖。 

第四系未分，岩性主要以半松散黄土层、风成砂、粉土及粉质粘土、砾石层、砂

砾石层夹含砾细砂土为主，厚度小于 0.5米。 

新近系上新统甘肃群干河沟组（N2g）：分布于整个简测区及其外围大部，岩性为

灰色砂砾岩、灰白色石英砂岩（砂层）、土黄色粉砂岩、砂质泥岩，结构松散。该层

位为建筑用砂矿赋存层位。 

9.2矿层特征 

简测区建筑用砂矿赋存新近系上新统甘肃群干河沟组（N2g）中，由灰色砂砾、

灰白色石英砂组成。矿层总体呈似层状，松散-半固结状态，主要由砾石、砂、碎屑

等组成，分选性差，磨圆度较好，成层性较清楚。从上到下总体表现出砾石含量由高

到低、砂石由粗到细的趋势，矿层结构较简单，控制厚度约为 24.47 米。 

9.3构造 

简测区地表为第四系，褶皱断裂构造均不发育，构造类型属于简单类型。 

9.4矿石特征及用途 

简测区内砂矿石成分主要以石英、长石、方解石、花岗岩岩屑、黑云片麻岩岩屑、

碳酸盐岩屑为主。多呈椭圆形，磨圆度较好，分选性差。根据国家《建筑用砂》

（GB/T14684-2011）标准要求，综合分析物性样品测试结果，简测区矿石主要以砂石

为主，约占 90.0%，砾石约占 8.3%，砂料（粒径 0.075-4.75毫米），原砂经水洗后可

作为建筑混凝土砂浆的优质原料，也可作为其它工程用途。砾料（粒径 9.50-37.50

毫米），可直接粉碎加工成建筑用碎石,也可直接用于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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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开采技术条件 

9.5.1水文地质条件 

矿区位于丘陵地带，区内地面最低标高+1320 米，最高标高+1372 米，地形变化

不大，整体呈西高东低之势，山坡坡度不大，降水排泄通畅，该区干旱少雨，周围无

地表径流。矿区水系不发育，大石子沟在矿区北部通过，为一干沟，仅在暴雨时有洪

水通过。由于地下水补给来源主要为大气降水，地下水水量贫乏。当地最低侵蚀基准

面标高+1300 米，资源储量估算最低开采标高为+1320 米，高于当地侵蚀基准面 20

米，不会对开采活动造成影响，因此矿区水文地质条件简单。 

9.5.2工程地质条件 

矿区矿层为黄色砂砾石层、含砾粘土质粉砂土层夹土黄色含砾中-细砂土，为松

散-半固结堆积物。对照《工程地质手册》，设计开采边坡角采用 45°是合理可行的。

但由于砂矿主要为洪积成因，工程力学强度较低，因此矿区工程地质条件中等。 

9.5.3环境地质条件 

矿区范围地势较为平坦，周围无自然保护区、风景旅游点、文物古迹和地质遗迹

等需要特殊保护目标。矿层在自然条件下处于稳定状态，尚未发生崩塌、滑坡和泥石

流等地质灾害。因此矿区环境地质条件简单。 

10.矿区开发现状 

该矿为中宁县自然资源局规划的新矿区，没有开采活动。目前，中宁县自然资源

局拟出让该采矿权。 

11.评估过程 

11.1  2019年 1 月 25日，中宁县自然资源局以竞争性谈判方式选择我公司承担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 

11.2  2019 年 2 月 28 日至 2019 年 5 月 23 日，我公司于 2 月 28 日与委托方签

订了评估合同，随后评估人员在委托方的带领下赴矿山现场尽职调查，收集、核实了

评估相关资料，并与委托方就评估项目有关情况进行了沟通和交流。《开发利用方案》

于 2019年 4月编制并于当月 25日通过专家组评审，评估人员后续收集了《开发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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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经分析资料，选取评估参数，编写出评估报告初稿。 

11.3  2019 年 5 月 24 日至 5 月 29 日，评估报告经审查、修改、整理、润色、

印制，形成正式评估报告，并提交给委托方。 

12.评估方法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适用于采矿权出让收益的评估方

法有基准价因素调整法、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折现现金流量法。由于

宁夏回族自治区自然资源厅虽然发布矿业权出让收益市场基准价，但基准价因素调整

法细则没有出台，故无法采用基准价因素调整法；目前未收集到可类比的案例也无法

采用交易案例比较调整法；收入权益法限于不适用折现现金流量法的下列采矿权：矿

产资源储量规模和矿山生产规模均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 10 年

且生产规模为小型的采矿权；评估计算的服务年限小于 5年且生产规模为大中型的采

矿权。鉴于该矿储量规模和生产规模均为小型，且矿山服务年限较短，本次评估确定

采用收入权益法。 

计算公式为： 

 

 

 

式中： 

P—采矿权评估价值； 

SIt—年销售收入； 

k—采矿权权益系数； 

i—折现率； 

t—年序号（t＝1、2、3……，n）； 

n—评估计算年限。 

13.评估指标与参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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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指标与参数主要参考《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

资源储量简测报告》（2017 年 5 月，以下简称《简测报告》）、《宁夏回族自治区中宁

县白马乡白路村 2号建筑用砂矿资源储量简测报告评审意见书》及评审备案证明（卫

国土资储备字[2017]58 号）、《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矿产资源开

发利用方案》（2019 年 4 月，以下简称《开发利用方案》）、《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

村 2号建筑用砂矿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 

13.2 评估所依据资料评述 

《简测报告》：该报告由宁夏回族自治区地质矿产勘查院于 2017 年 5月编制，报

告估算了矿区砂岩矿的资源储量，资源储量估算方法正确，选用参数基本合理，估算

结果较准确，该报告已通过评审且在中卫市国土资源局备案（卫国土资储备字

[2017]58 号）。因此，《简测报告》估算的资源储量可以作为本次评估的储量及相关

参数的确定依据。 

《开发利用方案》：该方案由宁夏众途资源与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有限公司于

2019 年 4 月编制，以上述《简测报告》估算的矿区范围内资源储量为基础，设计开

采方法正确，采矿工艺可行，开采要素符合规范、规程要求，总平面布置合理，且该

方案已通过专家评审。因此，评估人员认为该方案可作为本次评取值的参考依据。 

14．评估指标参数 

14.1保有资源储量 

根据《简测报告》及评审意见书（附件第 50页），截至 2017年 5 月 31日，估算

的矿区内建筑用砂矿推断的内蕴经济资源量（333）49.7万立方米（84.10万吨）。 

由于该矿为新设采矿权，评估范围与《简测报告》储量估算范围一致，因此，评

估基准日保有资源储量为该报告提交的资源储量。 

14.2评估利用资源储量 

评估利用资源储量是计算可采储量的基础。《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 75 页）设

计 333资源可信度系数为 0.95。由于该矿为建筑材料矿产，矿体出露地表。根据《中

国矿业权评估准则》，简单勘查或调查即可达到矿山建设和开采要求的无风险的地表

出露矿产（建筑材料类矿产等），估算的内蕴经济资源量均视为（111b）或（122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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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部参与评估计算，所以本次评估利用资源储量为 333资源量的全部，即 49.70万立

方米（84.10万吨）。 

14.3开采方案及产品方案 

14.3.1开采方案 

该矿山采用山坡式露天开采，公路开拓-汽车运输，自上而下分台阶开采的采矿

方法。 

14.3.2产品方案 

本次评估产品方案为 1-3厘米、1-2厘米、0.5厘米、0.5厘米以下规格产品。 

14.4评估利用可采储量 

评估用可采储量计算公式： 

评估用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由于《开发利用方案》（附件第 74页）设计矿山开采时需留设安全平台，未被利

用的资源总量为 2.08 万立方米（合 3.53 万吨），本次评估将该部分资源量列入设计

损失量，所以本次评估设计损失量为 3.53万吨。采矿回采率按《开发利用方案》（附

件第 76页）设计取 98%。 

则评估利用可采储量为 78.96万吨。计算过程如下： 

评估利用的可采储量＝（评估利用的资源储量－设计损失量）×采矿回采率 

＝（84.10-3.53）×98% 

＝78.96（万吨） 

14.5生产能力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及《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

见》的有关规定，对探矿权评估以及拟建、在建采矿权评估，可依据经审批或评审的

矿产资源开发利用方案确定生产能力，本次评估依据《开发利用方案》评审意见（附

件第 92页）确定矿山生产规模为 20万吨/年。 

14.6评估计算年限 

根据确定的矿山生产规模，由下列公式可计算出矿山的服务年限： 

T＝Q÷A 

式中： T —矿山服务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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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 —可采储量； 

A —矿山生产能力。 

各项计算参数为：可采储量为 78.96万吨，生产能力 20万吨/年；经计算，正常

生产情况下矿山服务年限为 3.95年，计算如下： 

T＝78.96÷20≈3.95（年） 

本次评估计算年限按 3.95年计算，即自 2019年 3月至 2023年 2月。 

14.7销售收入 

根据《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产品销售价格应根据产品类型、产品质

量和销售条件一般采用当地价格口径确定，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3个年度的价格平均值

或回归分析后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对产品价格波动较大的、服务年限较长的大中

型矿山，可以评估基准日前 5个年度内价格平均值确定评估用产品价格；对服务年限

短的小型矿山，可以采用评估基准日当年价格的平均值确定评估用的产品价格。 

矿山为新立矿山，没有相关销售资料，《开发利用方案》设计的建筑用砂矿产品

销售价格为 23元/吨，折合为不含税价为 20 元/吨，符合当地的平均价格水平，本次

评估以此取值。 

矿山产销率按 100%计算，其正常年销售收入 400万元，计算如下（以 2020为例）： 

年销售收入＝产品年产量×建筑用砂销售价格＝20.00×20.00＝400.00（万元） 

14.8采矿权权益系数 

根据《中国矿业权评估参数确定指导意见》（CMVS30800-2008），建筑材料矿产的

采矿权权益系数为 3.5%－4.5%。采矿权权益系数根据矿体埋藏深度，地质构造复杂

程度，矿石选冶性能，开采方式、水文工程地质条件及其他开采技术条件等因素选取。 

鉴于该矿为露天开采矿山，矿区地质构造简单；水文地质条件简单，工程地质条

件中等，环境地质条件简单；矿石加工技术性能简单；综合各项因素，本项目评估采

矿权权益系数取值 4.3%。 

14.9折现率 

折现率是指将预期收益折算成现值的比率。折现率采用无风险报酬率＋风险报酬

率，其中包含了社会平均投资收益率。无风险报酬率即安全报酬率，通常可以参考政

府发行的中长期国债利率或同期银行存款利率来确定。风险报酬率是指在风险投资中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6 

取得的报酬与其投资额的比率。矿产勘查开发行业，面临的主要风险有很多种，其主

要风险有：勘查开发阶段风险、行业风险、财务经营风险、社会风险。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折现率参照《矿业权评估参数确

定指导意见》相关方式确定；矿产资源主管部门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根据《国务院关于印发矿产资源权益金制度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7〕29

号），在矿业权出让环节，将探矿权采矿权价款调整为矿业权出让收益。国土资源部

公告 2006年第 18号《关于实施〈矿业权评估收益途径评估方法修改方案〉的公告》

规定，地质勘查程度为勘探以上的探矿权及（申请）采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8%，

地质勘查程度为详查及以下的探矿权价款评估折现率取 9%。 

评估人员在充分分析诸项风险因素的基础上，参照上述公告折现率取 8%。 

15．本项目评估假设条件  

15.1 本项目拟定的未来正常生产年份矿山生产方式、生产规模、产品结构保持

不变，且持续经营； 

15.2 国家产业、金融、财税政策在预测期内无重大变化； 

15.3 以本项目拟定的采矿技术水平为基准； 

15.4 市场供需水平符合本评估预期。 

15.5 物价水平基本保持不变，产品销售价格符合本评估预期。 

16．评估结论 

经评估人员认真调查和对当地市场分析，按照采矿权评估的原则和程序，选取适

当的评估方法和评估参数，经过认真计算，确定“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2号建筑

用砂矿采矿权”在评估计算年限内，333以上类型全部资源储量的评估值（P1）为56.47

万元，大写人民币伍拾陆万肆仟柒佰元整。 

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值的确定 

根据《矿业权出让收益评估应用指南（试行）》，采用折现现金流量法、收入权益

法评估时，矿业权出让收益应按照下列公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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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局、海关总署决定自 2019 年 4 月 1 日起调整（下调）增值税适用税率，本次评估

已按调整后的税率进行计算。 

17.3特别事项说明 

17.3.1 本评估报告是以特定的评估目的为前提，根据国家的法律、法规管理规

定和有关技术经济资料，并在特定的假设条件下确定的采矿权价值。评估中没有考虑

将采矿权用于其他目的可能对采矿权价值所带来的影响，也未考虑其他不可抗力可能

对其造成的影响。如果上述前提条件发生变化，本评估报告将随之发生变化而失去效

力。 

17.3.2 本评估报告是在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下作出的，本公司及参加本次

评估的工作人员与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之间无任何利害关系。 

17.3.3 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对所提供的有关文件材料其真实性、完整性和

合法性负责并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17.3.4 本评估报告书含有附表、附件，附表、附件构成本报告书的重要组成部

分，与本报告正文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17.3.5 对存在的可能影响评估结论的瑕疵事项，在评估委托方及相关利益人未

做特殊说明而评估人员已履行评估程序仍无法获知的情况下，评估机构和评估人员不

承担相关责任。 

17.3.6 本评估报告经本公司法定代表人盖章、矿业权评估师签名盖章，并加盖

本公司公章后生效。 

17.4评估报告使用限制 

17.4.1本评估报告需向相关主管部门报送使用。 

17.4.2本评估报告只能服务于评估报告中载明的评估目的。 

17.4.3 本评估报告仅供评估委托方了解评估的有关事宜并报送评估管理机关或

其授权的单位审查评估报告和检查评估工作之用。正确理解并合理使用评估报告是评

估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17.4.4本评估报告的所有权归评估委托方所有。 

17.4.5 除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外，未征得本项目矿业权评估



宁夏中宁县白马乡白路村 2 号建筑用砂矿采矿权出让收益评估报告 

                        北京红晶石投资咨询有限责任公司                         19 

师及本评估机构同意，评估报告的全部或部分内容不得提供给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

也不得被摘抄、引用或披露于公开媒体。 

17.4.6本评估报告书的复印件不具有任何法律效力。 

18．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 2019年 5月 29日。 












